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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（一）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1、实际募集资金金额、资金到账时间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核准深圳市中金岭南

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

[2017]64号）核准，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

（A股）167,162,280股，募集资金总额1,524,519,993.60元，扣

除保荐和承销费用人民币32,490,399.87元（含税）后，余额人

民币1,492,029,593.73元，再扣除验资费、律师费等发行费用

1,747,162.28 元 （ 含 税 ） 后 ， 实 际 募 集 资 金 净 额 人 民 币

1,490,282,431.45元。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加上本次非公开发行

股票发行费用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1,937,975.22元，募集资金

净额（不含税）合计1,492,220,406.67元。该项募集资金于2017



2 
 

年6月20日全部到位，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审验，并出具了瑞华验字[2017]48080004号《验资报告》。 

二、募集资金管理与存放情况 

（一）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管理与存放情况 

1、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

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，保护投资者的利益，

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——上市公

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（2022年修订）》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

规范运作（2022年）》《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

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

户存储管理，并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所在银行及保荐机构签

署了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。上述监管协议主要条款与

深圳证券交易所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（范本）》

不存在重大差异。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，《募集资金三方

监管协议》均得到了切实有效的履行。 

2、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放及余额情况 

公司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

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（2022年）》的规定，以及根

据《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

法》的要求，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，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

储。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，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列示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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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募投项目结项情况 

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募投项目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尾矿资源综合回收及环境治理开发项目 

项目名称：尾矿资源综合回收及环境治理开发项目 

项目地点：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凡口铅锌矿厂区内 

实施主体：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凡口

铅锌矿 

建设内容及规模： 

（1）矿预先抛废工程建设规模为 2500t/d，新建洗矿筛

分车间、抛废预处理与抛废车间等车间，产出废石和矿石。 

（2）填系统升级改造工程建设规模为 1800 t/d，新建 1

个充填站，将制备好的充填料浆下放至井下充填。 

（3）细粒级尾砂全回收利用：建设规模 1100t/d，新建

细粒级尾砂压滤车间、细粒级尾砂堆场、深锥浓密机等，对

尾砂进行回收处理后用于井下充填。  

募集资金投资总额：34,402.30 万元 

实际使用募集资金金额：21,048.94 万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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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：2022 年 9 月 

（二）高性能复合金属材料项目 

项目名称：高性能复合金属材料项目 

项目地点：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鹅埠镇新风路东侧 

实施主体：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中金岭南新材料有

限公司 

建设内容及规模： 

（1）生产车间（厂房） 

（2）复合金属材料车间及生产线；公用辅助生产设施：

综合楼、门卫室、设备间、总图运输工程、车间通风、循环

水泵房、污水处理站、供排水工程、供配电及仪表控制工程、

厂区综合管网等。设计产能为 1800 吨/年。 

募集资金投资总额：24,020.10 万元 

实际使用募集资金金额：21,761.23 万元 

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：2022 年 7 月 

（三）高功率无汞电池锌粉及其综合利用项目 

项目名称：高功率无汞电池锌粉及其综合利用项目 

项目地点：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金沙社区锦绣中路 2

号 

实施主体：深圳市中金岭南科技有限公司 

建设内容及规模：建设高功率无汞电池锌粉生产线，具

体内容为对锌粉车间进行改扩建，对已有公用辅助生产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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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配套改造。设计规模为改造气雾化线 1#～4#线 10000t/a,

新建 1 条气雾化线 5000 t/a;新建 1 条离心雾化线 5400t/a。 

募集资金投资总额：7,208.42 万元 

实际使用募集资金金额：6,513.86 万元 

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：2020 年 9 月 

（四）新材料研发中心项目 

项目名称：新材料研发中心项目 

项目地点：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金沙社区锦绣中路 2

号 

实施主体：深圳市中金岭南科技有限公司 

建设内容及规模：建设面积约 2000 平方米的实验室和配

套实验设备，以完善新材料中的实验手段，着力建设一个国

内先进的粉体新材料、电子浆料、新能源材料研发中心。 

募集资金投资总额：4,592.00万元 

实际使用募集资金金额：4,468.38万元 

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：2020 年 12 月 

四、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

截至2023年3月31日，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

金投资项目实施完毕。 

（一）募集资金使用和账户余额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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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

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

相关规定，从项目实际情况出发，本着节约、合理、有效的

原则，科学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，在保证募投项目质量和进

度的前提下，加强各个环节成本的控制、监督和管理，合理

地降低项目建设成本和费用。尾矿资源综合回收及环境治理

开发项目实施过程中，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节余募集资金

7790.07 万元： 

1、生产工艺流程的优化，取消了部分车间，因此节约

了建造成本； 

2、部分设备采用国产替代，购置费用比概算低。 

六、节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

作》等有关规定，为满足公司发展需要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

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，公司拟将募集资金节余金额（含理

财及利息收入净额）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，并与已完工

待支付工程尾款一并转出募集资金专户（最终转出金额以资

金转出当日银行结算余额为准）。募集资金转出后，公司将

注销相关募集资金账户，公司与保荐机构、项目实施主体、

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随之终止。 

七、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的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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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于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完成建

设并达到可使用状态，本次将上述募投项目节余的募集资金

永久补充流动资金，是基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情况

做出的决策，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，降低公司运营

成本，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所需，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

影响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八、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

鉴于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全部募投项目已建设完毕，

公司根据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和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，采取

审慎的态度将上述募投项目结项并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及利

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，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，降低

财务费用，有利于提高公司盈利能力，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。

本次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投

资者利益的情况，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

司规范运作》及公司《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同

意并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九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 

公司本次 2017 年非公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

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董事会、监事会审议

批准，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，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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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，上述事项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

规范运作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。本事项

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综上，本保荐机构对中金岭南本次 2017 年非公开募集资

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

无异议。 

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2023 年 4 月 10 日 


